有序恢复全市室外体育场所开放规定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和精准复工复产复市的统一部署，按照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安排，特制订本规定。

    一、开放原则

    各类室外体育场所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和满足安全生产要求的条件下，稳妥有序开放。

    二、开放范围

    全市室外体育场所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逐步开放。

    全市各类室内公共体育健身场所（含经营性室内体育健身场所）暂不对外开放。

    三、开放要求

    （一）落实主体责任

    各室外体育场所应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建立以体育场所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的疫情防控机构和工作机制，全面落实疫情防控等各项工作。加强上岗员工监测，工作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倡导实行非接触式服务，加强洗手及消毒频次，确保个人安全防护。开放室外体育场所应提前充足准备口罩、测温计、酒精、消毒液、洗手液等防控物资。

    （二）加强开放管理

    1、落实人员管理措施，各室外体育场所按照国家、省、市要求做好人员防控工作，建立“一进一测一登记”制度，设专人于入口处对所有进场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大连健康码扫码入场、实施实名登记等措施。未按要求佩戴口罩的健身人员不得入内。健康码为黄色和红色以及体温高于37.3℃人员不得入内，发热人员应提示其到医院就诊，信息要及时向属地政府和监管部门报告。

    2、强化场所卫生防控措施，确保清洁消毒等达到相关要求，根据实时人流情况增加消毒频率。规范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在公共区域设置口罩专用回收箱，加强垃圾箱清洁，每日进行两次以上消毒处理，及时收集并清运。

    3、控制健身锻炼人数规模及人员密度，实行健身人员电话、网络预约制，进行限流管控，同时段相邻健身人员保持适当距离（建议1.5米以上），每日接待暂不超过日常容量的50%。

    4、规范运动方式，提倡以个人健身活动为主，避免近距离、接触式、高强度的比赛性、对抗性团体体育运动项目和广场舞等聚集性健身锻炼，禁止组织各类体育比赛活动。

    5、加强宣传引导，各室外体育场所在显著位置公布疫情防控责任人及属地卫生、疾控部门联系方式，公示员工疫情摸排、防控措施、消毒等情况，张贴相关防控知识和健身注意事项等。

    （三）加强监督指导

    各区（市）县体育行政部门根据防控要求细化措施，加强辖区内室外体育场所恢复开放防控工作的指导和日常监管，通过一个开放一个；建立信息报送制度，及时反馈相关信息。各开放室外体育场所认真落实各项要求，主动与属地卫生、应急等部门联防联控，发现异常情况立即上报，对违反防控规范行为的人员及时劝阻，不服从管理者交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